
Hainan NewsHainan News

气气
海口一市民：充值后理发店转让更名，卡内余额不能消费

新店能否不理旧账？
多名消费者维权，警方介入协调解决

本报讯 海口市大英路“蒂美护肤造型店”转让后更名为“东扬国际”，

新店老板“不理旧账”，多名市民的充值卡内尚有余额，但被告知不能在新

店消费。12月7日，多名市民集体报案，警方介入组织协调，最终三方达

成一致意见。 记者 畅凯 文/图

深化合作
共赢发展
定安与省国资委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一周年座谈会暨签约仪式昨举行

本报讯 昨日，定安与省国资委战略合作协议签
署一周年座谈会暨签约仪式举行。省国资委党委书
记、主任马咏华，定安县委书记刘峰松分别致辞。

马咏华表示，定安与省属企业的合作是新时期县
企合作的典范。近年来，定安紧抓“海澄文定”一体化
机遇，主动作为、奋力进取，定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营商环境建设，吸引各类企业聚集定安、投资定安。

刘峰松用三个“值得”总结了与省国资委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一年来的成果。签约一年多来，合作双方
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务实合作，省属国企

定安投资项目和正在洽谈项目达
29个。当前定安全县上下正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抢
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海澄文定”综合经济圈发展的重
大机遇，“北融东联、突出三区、做强中轴”发展战略稳
步推进，希望双方充分利用好优势资源，不断优化合
作机制，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努力蹚出一条地方与省
属国企健康协同发展的新路子。

随后召开的省国有企业党建引领自贸港建设座
谈会上，刘峰松为定安作招商引资推介，邀请在琼国

企
来 定 安 走

走看看，进一步深

入了解定安、投资定安，为定

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

力。 记者 符小霞 通讯员 毛景慧

警方介入协调警方介入协调

险险

充值享折扣是多数商家的营销手段，
但也容易因此产生消费纠纷。

近日，海口多名市民集体报案称，在
大英路“蒂美护肤造型店”充值后，该店转
让后充值卡不能在新店“东扬国际”使
用。“新店家说想用也可以，但要按照卡
内余额一比一进行充值。”海口市民郑
先生说。

郑先生告诉记者，“蒂美护肤
造型店”是一家老店，近5年他都
在这家店理发，跟老板挺熟。今
年7月，店老板向郑先生推荐
了充值享折扣活动，郑先生

一次性充值了 3000 元。
半个月后，郑先生再到

店里理发，发现该店
更名为“东扬国

际”。郑先生
询 问 工

作

人员原先的充值卡是否还能用，得到的答复
是“新店和旧店属于合并店，充值卡余额仍
然可以使用”。

两个月过后，郑先生再次前往“东扬国
际”理发时，却被告知充值卡不能使用了，余
额只能用到11月13日，要想使用得按照余
额进行一比一充值，即要再充值2500多元
才能使用，钱也不能退。

与郑先生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多名消费
者，他们自发组建了“维权群”，目前该维权
群共有19名消费者，充值共计29979元，余
额14742元。

“原来的店不打招呼就转让，新店拒绝
使用原先的充值卡，我们肯定要维权。”郑先
生表示，在多次维权无果的情况下，12月7
日，他和多名消费者来到海口市公安局海府
派出所报案。经警方分析，此事难以立案，
但警方介入协调处理。

派出所民警多次拨打“蒂美护肤造型
店”负责人潘某英的电话，与其取得联系，要
求其到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了解。同时，

“东扬国际”负责人杨先生也来到了派出
所配合调查。

在派出所内，潘某英称自己不存在欺诈
行为。她称，店铺转让时已交接清楚，并要
求新店承接会员。杨先生称，只能按照
新店的“经营方式”来承接会员，如果不
这样，新店如何正常经营下去。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协商，杨先
生最终表态，他将统计目前的会
员人数，向公司汇报，让会员
继续使用充值卡。

最终，三方达成
了一致意见。

□通讯员 赖柳婷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昨日12时42分，海口海甸五
西路一餐厅发生火灾，海甸消防救援站及
人民街道专职站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

现场进行救援。
记者从网友提供的视频上看到，

起火餐厅有大量浓烟，不断从楼顶
冒出。据了解，事发后，海甸消

防站、人民街道专职站消防
员相继到达现场，发现

明火已被店员利用
干粉灭火器扑

灭，但排

烟管道有浓烟冒出，所幸无人员被困，店员
已关闭燃气阀门，切断电源。

随后，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携带千粉
灭火器进入室内侦查，并使用室内消火栓
出一支水枪对管道进行冷却降温，同时使
用排烟机对现场进行机械排烟。

12时51分，经消防员侦查发现，由于
温度过高，导致排烟管道内有明火，且火
势猛烈。现场指挥员随即命令出两支水
枪，分别从二楼厨房内、五楼楼顶排烟
管道口对火势进行冷却压制，明火
终于被扑灭，消防员继续对现场
进行排烟。目前，起火原因还
在进一步调查中。

海口一餐厅
厨房起火
现场浓烟滚滚，无人员被困

惊惊
隔壁夫妻吵架影响休息
男子持刀威胁被人群殴

三亚中院：一打人男子犯故意伤害罪，判刑一年三个月

□记者 吴佳穗

本报讯 儋州一男子因隔壁夫妻吵架影响休息，持刀威胁他人后，被他
人群殴。近日，三亚中院依法二审该案，被告人李某森犯故意伤害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2018年12月31日0时30分许，李某达（另案处理）与妻子羊某在三亚
租住的房间内吵架，被害人张某认为李某达夫妻吵架影响其休息，便持刀敲
门要求不要吵闹。被告人李某森与李某寿（不起诉）等人闻听动静后出门查
看。

期间，李某达从房间出来与张某发生口角，李某森、李某寿等人动手对
张某进行推搡。张某返回房间后，李某达、李某森等人冲进张某房间，李某
达持一块包着铁皮的菜板对张某进行殴打。众人将张某打伤后，分别逃离
案发现场。经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某伤势为轻伤二级。

2019年4月3日，李某寿的妻子向张某赔偿了人民币45000元，张
某当日出具了谅解书。2020年12月8日，被告人李某森在儋州市那大
镇被公安干警抓获。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森与他人结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一人轻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处罚。据此，

该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后李某森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三亚中院二审

认为，上诉人李某森犯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

法，量刑适当，应予维持。据此，法院依法作出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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